
國立嘉義大學優良導師甄選及獎勵辦法 
 

94年 6  月 14日本校 93學年度第 8次行政會議通過 

95年 12月 12日本校 95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年 4月 14日本校 97學年度第 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 5月 10日本校 99學年度第 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 2月 19日本校 101學年度第 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 2月 11 日本校 102學年度第 5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 11月 11日本校 103學年度第 3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 12月 4日本校 103學年度第 2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年 10月 5日本校 105學年度第 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年 06月 13日本校 106學年度第 5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年 08月 14日本校 107學年度第 1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勵熱心服務與輔導學生之優良導師，訂定本校優

良導師甄選及獎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於每年 五月十五日前推薦近五年內擔任導師年資累計滿三學年(含)以上之

現任班級導師或認輔導師至多二名（學院教師人數 50人以下，以一名為原則）作為

優良導師候選人。受推薦導師應填寫「優良導師推薦表」」(如附件)，並依推薦表檢附

佐證資料，送交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彙整，參加優良導師甄選。 

第三條 優良導師甄選檢送資料以擔任班級導師或認輔導師累計滿三學年之學生輔導相關資

料為主，包括執行下列各項導師職責之具體事實和成果： 

一、 學生活動：參與班級事務、出席班級活動、召開班會/座談會、指導學生出席全校性

集會或競賽活動。 

二、 生活輔導：提供學生生活常規指導、檢視學生出缺勤狀況、簽核學生請假申請、學生

獎懲建議、學生校外賃居訪視、學生交友諮詢、交通事故諮詢、關懷學生身心健康等。 

三、 學習輔導：提供學生選課諮詢、課業指導、學習方法或技巧指導、課外/社團活動輔

導、服務學習指導、學習歷程檔案指導；提供弱勢學生助學資源（獎助學金/工讀機

會/升學就業...）等。 

四、 生涯輔導：提供學生求職或升學資訊、生涯規劃諮詢與輔導、參考課程地圖和職涯地

圖建立能力養成計畫、指導專業學習及進修計劃。 

五、 危機處理：遇有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或其他特殊情形時，聯繫學生事務處軍訓組和系

所主任導師，依本校校安緊急事件處理流程，進行危機事件通報與處理或性平事件通

報與處理。 

六、 系統合作：當發現學生有心理、情緒、行為困擾或特殊需求時，應通知家長、監護人

或緊急聯絡人，或轉介至本校學生輔導中心接受諮商；如有需要時，出席親師座談會

或個案協調/研討會等。 

七、 導師會議：出席週會、學院導師會議及有關其他會議，並執行與其權責相關之決議；

參與學生事務處或相關單位辦理之導師輔導知能相關研習活動。 

八、 輔導紀錄：檢閱學生綜合資料、審閱班會紀錄、管理導師生交流平台、建立學生輔導

紀錄。 

第四條 本校優良導師甄選委員會於每學年第二學期期末前召開會議甄選。優良導師甄選委

員會由校長指定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人事室主任、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主任導師，共十二名組成，以校長指定副校長為召集人。委員如為當年度優良導師

被推薦者，應迴避之。 



第五條 本校優良導師之甄選以優良導師甄選委員會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提案需出

席委員過半數始得決議。 

第六條 當選優良導師者，由學校公開表揚。榮獲績優獎及肯定獎者，發給獎勵金或彈性薪資

加給及獎狀。優良導師事蹟將登載於校刊表揚，並列入教師升等及評鑑、獎勵之參

考。 

彈性薪資加給依本校延攬留住及獎勵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績優獎」

每月加給六千元，「肯定獎」每月加給三千元，加給期為六個月。 

每年頒發優良導師「績優獎」及「肯定獎」人數合計不超過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教

學人員總人數之 5%。 

前項經費來源由政府補助或校務基金自籌款之利息收入等經費彈性調整支應。 

第七條 當選本校優良導師且榮獲績優獎或肯定獎者，須執行導師任務間隔滿三學年後始得再

參加甄選。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立嘉義大學   學年度 優良導師推薦表 
 

學院  系所  

姓名  
近五年內擔任導師年資累計滿

三學年(含)以上之現任班級導

師或認輔導師 

是 否 

擔任班級

導師年資 

     年 

如佐證資料附件( )頁碼第  

頁。 

執行導師任務間隔滿三學年度

內是否曾當選校級優良導師 
是 否 

評審項目 
具體事實或成果 

(請自行依據前3學年度導師任內資料簡述) 

 

佐證資料 
初審 

得分 

一、班級活動： (15%) 
參與班級事務、出席班級活動、召開班會/座談會、

指導學生出席全校性集會或競賽活動。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二、生活輔導： (15%) 

提供學生生活常規指導、檢視學生出缺勤狀況、簽核

學生請假申請、學生獎懲建議、考評學生操行成績、

學生校外賃居訪視、學生交友諮詢、交通事故諮詢、

關懷學生身心健康等。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三、學習輔導： (15%) 

提供學生選課諮詢、課業指導、學習方法或技巧指

導、課外/社團活動輔導、服務學習指導、學習歷程

檔案指導；提供弱勢學生助學資源（獎助學金/工讀

機會/升學就業...）等。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四、生涯輔導： (15%) 

提供學生求職或升學資訊、生涯規劃諮詢與輔導、參

考課程地圖和職涯地圖建立能力養成計畫、指導專業

學習及進修計劃。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五、危機處理： (10%) 

遇有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或其他特殊情形時，聯繫校

安中心和系所主任導師，依本校校安緊急事件處理流

程，進行危機事件通報與處理或性平事件通報與處

理。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六、系統合作： (10%) 

當發現學生有心理、情緒、行為困擾或特殊需求時，

應通知家長、監護人或緊急聯絡人，或轉介至本校學

生輔導中心接受諮商；如有需要時，出席親師座談會

或個案協調/研討會等。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七、導師會議： (10%) 

出席週會、學院導師會議及有關其他會議，並執行與

其權責相關之決議；參與學生事務處或相關單位辦理

之導師輔導知能相關研習活動。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八、輔導紀錄： (10%) 
檢閱學生綜合資料、審閱班會紀錄、管理導師生交流

平台、建立學生輔導紀錄。 

如附件(  ) 

頁碼第  頁 
 



導師輔導工作理念與特色簡述： 

 

被推薦人生活照片： 

綜合 

評述 
 

被推薦人 

簽    章 
 

系主任導師 

簽      章 
 

院主任導師 

簽       章 
 

備註 

一、 導師輔導工作理念與特色簡述，請被推薦人填寫。 

二、 綜合評述，請各院於推薦時填寫。 

三、 各項佐證資料可自校務行政系統列印、向各行政單位索取證明或由導師自行

提供。 

四、 為利於甄選委員進行評選程序，本表請提供電子檔(WORD 格式)；並請將本

表簽章後紙本與佐證資料集結成冊，於5月15日前送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

心，參加本校優良導師甄選。 

 


